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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８１８—１９９７。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８１８—１９９７相比，主要的变化包括：

———根据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原标准的格

式进行了修改；

———修改与调整了“４　基本要求”；

———删去了对点位的要求；

———修改了记录的要求；

———修改了成果整理和上交的内容；

———删去了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学年、朱健、任道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ＺＢＡ７６００２—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６８１８—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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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测程为１５ｋｍ以内的光电测距仪（包括全站仪）进行中、短程距离测量的等级和

精度要求、技术方法、工作流程和距离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工程测量等测量作业中的中、短程光电测距。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ＪＪＧ７０３　光电测距仪

ＪＪＧ４１４　光学经纬仪

ＪＪＧ１００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

ＣＨ１００２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ＣＨ１００３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ＣＨ／Ｔ２００４　测量外业电子记录基本规定

３　符号

本标准所用符号如下：

犇′———观测距离，单位为米（ｍ）；

犇———经各项修正后的测量斜距，单位为米（ｍ）；

犇０———直线弦长，单位为米（ｍ）；

犇１———水平距离或参考椭球面上的弦长，单位为米（ｍ）；

犇２———水平距离或参考椭球面上的弧长，单位为米（ｍ）；

犎１、犎２———测点参考椭球高程，单位为米（ｍ）；椭球高程以正常高程代替；

犽———折光系数（≈０．１３）；

狉———地球半径，单位为米（ｍ）；狉经常用平均地球半径狉ｍ 来代替。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光电测距仪（以下简称测距仪）按测程分为中、短、远程测距仪。测程在３ｋｍ以内的为短程测距

仪，测程３ｋｍ～１５ｋｍ的为中程测距仪，测程大于１５ｋｍ的为远程测距仪。按测距仪出厂标称标准差，

归算到１ｋｍ的测距标准偏差计算，精度分为四级（见表１）。

表１　测距仪的精度分级

精度等级 测距标准偏差

Ⅰ 犿犇≤（１＋犇）ｍｍ

Ⅱ （１＋犇）ｍｍ＜犿犇≤（３＋２犇）ｍｍ

Ⅲ （３＋２犇）ｍｍ＜犿犇≤（５＋５犇）ｍｍ

Ⅳ（等外级） （５＋５犇）ｍｍ＜犿犇

注：犇为测量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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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距仪出厂标称精度表达式为：

犿犇 ＝±（犃＋犅×犇） …………………………（１）

　　式中：

犃———标称精度固定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犅———标称精度比例误差系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犇———测量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４．２　中、短程测距应根据测距精度要求，使用同等级精度或高等级精度的测距仪，并在其最佳使用条件

下和最佳测程内进行。

４．３　不同等级的测距仪应使用不低于表２规定的技术要求的干、湿温度表和气压表。

表２　气象仪表的技术要求

测距仪精度等级

仪表最小读数

干、湿温度表

℃

气压表

ｈＰａ

Ⅰ ０．２ ０．５

Ⅱ、Ⅲ ０．５ １

Ⅳ １ ２

４．４　中、短程测距使用的测距仪、光学经纬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应经过法定计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

用。测距仪的检验内容和技术要求按ＪＪＧ７０３执行，经纬仪的检验内容和技术要求按ＪＪＧ４１４执行，全

站型电子速测仪的检验内容和技术要求按ＪＪＧ１００执行。

４．５　与测距配套使用的干湿温度表、气压表等其他仪表，应按其相应的检定规程检定。

４．６　测距前应收集测区的地形图、选点图以及有关的交通、气象等资料。收集完整的测距仪和气象仪

表的检定资料。

４．７　中、短程测距成果的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应按ＣＨ１００２和ＣＨ１００３有关规定执行。

５　距离测量

５．１　测线要求

５．１．１　测线应高出地面或障碍物１．３ｍ以上，根据测线地貌、地物状况确定仪器的安置高度。

５．１．２　测线或其延长线上不应有永久性反光物体。应避免测线与高压（３５ｋＶ以上）输电线近距离平

行。无法避免时应离开输电线２ｍ以上距离。

５．１．３　测线应避免通过吸热、散热相差较大的地区，如城镇、湖泊、河流和沟谷等。若无法避免时，应把

测线调整到高于此类地区平面２ｍ以上，并选择有利的观测时间，使在两端点量测的气象数据对整个

测线有较好的代表性。

５．１．４　布设的各测点周围不应有交变电磁场影响，特别是高频电磁场影响。

５．１．５　永久性的点位标志、标石和观测墩的埋设，按相应测量规范的有关条款要求执行。

５．１．６　测距两端点的高差不宜过大，应满足下述规定：

ａ）　若测距两端点的高差是用对向三角高程方法测定，则高差的限值按式（２）计算：

犺≤
８犇′

狇
×１０

３ …………………………（２）

　　式中：

犺———测距两端的高差，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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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测距要求的相对中误差分母的数值。

ｂ）　若测距两端点的高差是用等级水准测量测定的，除了考虑所用测距仪的最大俯仰角外，其高

差的大小不受限制。

５．２　观测时间的选择

５．２．１　观测时间的选择，应根据测距精度的要求和所用测距仪的精度等级，测点所处地形、地物及当时

所处季节、天气情况、大气透明度等因素来进行。

５．２．２　各等级边测距应在最佳观测时间段内进行，即在空气温度垂直变化梯度为零的时刻前后一小时

内进行。一般选择在测区日出后０．５ｈ～２．５ｈ和日落前２．５ｈ～０．５ｈ的时间段内进行观测。当使用

测距仪的精度优于所要求的测距精度时，观测时间段可向中天方向适当延长。但在晴天或少云时，不应

在正午和午夜前后１ｈ内进行测量。

５．２．３　对于精密测距，除严格按最佳时间段测距外，还应上午和下午对称观测。各等级边的往返测量

可以是上、下午时段也可以是不同白天的时段。

５．２．４　全阴天、有微风时，可以全天观测，尽量避开正午和午夜前后１ｈ之内的时间。

５．２．５　雷雨前后、大雾、大风（四级以上），雨、雪天气和能见度很差时，不应进行距离测量。

５．３　距离测量

５．３．１　检查点位是否稳固，正确安置仪器，量取测距仪高度。保证充足的仪器预热时间，特别是具有恒

温装置的测距仪达到恒温后方可工作。

５．３．２　安置反射镜。安置时应精确对中，整平并对准测站。按仪器站的指令操作，及时读取和报告气

象元素和反射镜高度。

５．３．３　使用强制对中器或精密光学对中器时，其对中精度应小于０．２ｍｍ。使用光学对中器时，其对

中精度应小于１ｍｍ。使用对中杆或锤球时，其对中精度应小于２ｍｍ。

５．３．４　量取测距仪和反射镜高度各两次，读至毫米，各取平均值。

５．３．５　严格按照仪器操作程序作业，输入应输入的各种数据，轻轻操作各键，以防破坏正确的安置状态

并保护仪器。

５．３．６　测距作业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保证仪器周围大气流通良好，避免将仪器置于代表性误差较大的环境中作业（如建筑物、帐篷

内等）。晴天作业时应给测距仪、气象仪表打伞遮阳。

ｂ）　测距仪或反射镜不应在对向太阳的情况下作业。

ｃ）　仪器测距时应暂停无线通话，以免干扰。

ｄ）　仪器测距时，应避免有另外的反光体位于测线或测线延长线上，避免有物体在测线上晃动，或

人在测线上走动。

ｅ）　仪器安置后，仪器站和反射镜站不应离人，应时刻注意仪器的工作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变化。风

大时，仪器和反射镜要有保护措施。

５．４　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

５．４．１　距离测量时所用的测距仪主要配件如反射镜、支架、基座应和检定时所用的一致。一般不应

换用。若测距时确有特殊情况，所用配件（反射镜、干湿温度表或气压表）不配套或需要改换，则应在

测距前重新检定仪器常数。对于等外级测距，可更换主要配件，但常数误差应在测量精度允许范

围内。

５．４．２　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如表３所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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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距离测量技术要求

等　　级 使用测距仪精度等级
每边测回数

往测 返测
备　　注

二等

三等

四等

等外

Ⅰ、Ⅱ ４ ４

Ⅰ ２ ２

Ⅱ、Ⅲ ４ ４

Ⅰ、Ⅱ ２ ２

Ⅲ ４ ４

Ⅰ、Ⅱ、Ⅲ ２ —

Ⅳ ４ —

往返测也可用不同时

间段观测代替

注１：一个测回是指整置仪器照准目标一次、读取数据四个。

注２：时间段是指完成一次距离测量和往测或返测的时间段，如上午、下午或不同白天。

５．４．３　各级精度测距仪观测结果较差限值，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级精度较差限值 单位为毫米

测距仪精度等级 一测回读数间较差限值 测回间较差限值 往返测或时间段内较差限值

Ⅰ ２ ３

Ⅱ ５ ７

Ⅲ １０ １５

Ⅳ ２０ ３０

槡２（犃＋犅×犇×１０
－６）

注１：往返测较差，应将斜距化算到同一水平面上，方可进行比较。

注２：（犃＋犅×犇×１０－６）为测距仪标称精度。

５．４．４　采用三角测量确定高程差，进行倾斜修正，对向观测时，高差之差应满足式（３）的要求：

Δ犺＜０．１犇′×１０
－３ …………………………（３）

　　式中：

Δ犺———往返观测的高差之差，单位为米（ｍ）；

垂直角测角中误差的要求按式（４）计算：

犿α ＝
槡２

５狇ｓｉｎα
ρ …………………………（４）

　　式中：

ρ———２０６２６５″；

犿α———垂直角的测角中误差；

α———垂直角；

狇———测距要求的相对中误差的分母值。

以上述公式计算的垂直角测角中误差为引数，使用仪器、观测方法及测回数，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垂直角观测方法及测回规定

测角中误差 小于１０″ １０″～３０″ 大于３０″

观测方法
不同型号仪器测回数

ＤＪ２ ＤＪ２ ＤＪ６ ＤＪ６

中丝法 ２ ２ ２ ２

三丝法 １ １ １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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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气象元素的测定

５．５．１　气象元素包括：气温、气压和空气绝对湿度（水蒸气压）；绝对湿度通过测定空气的干温和湿温后

经过计算而取得。

５．５．２　干、湿温度表应稳妥安置在高于测距仪和反射镜并通风良好的迎风处，防止日晒和其他热辐射

的影响。湿球适量加蒸馏水，通风２ｍｉｎ后方可读数。读数时扶手应远离温度传感头，面对迎风处，屏

住呼吸，平视快速读取干、湿温度。风力大于三级时要加防风罩。

气压表应稳妥地平置于仪器附近的遮阳处，注意：最后参与计算的温度、气压值应为仪器表示值加

修正值。

５．５．３　根据测距仪精度、地物地貌状况、测边所用时间、气象状态来确定采集气象元素的模式。主要有

以下模式：

ａ）　使用一级仪器测量相对精度优于五十万分之一的距离时，应在每条边观测始末、两端点（必要

时加测中间点）测定大气温度、湿度和气压值并求其平均值作为测线气象代表值。

ｂ）　对于二至四等级起始边、导线边应在测线两端同时测定大气温度和气压值，求其平均值。在

每次测距时间超过２ｍｉｎ时，还应在观测时间始、末各测定一次大气温度和气压值并求其平均

值。若在５００ｍ以内较平坦、地表覆盖较为一致的地区，在有风的情况下，可以单端（测站）测

定气温和气压值。

ｃ）　对于等外级别控制边，一般每边一次，测站单端测定大气温度和气压值。但在地形地物复杂、

高差较大、距离大于１ｋｍ时也应两端测取大气温度和气压值并求其平均值。

ｄ）　对于工作频率在微波段的测距仪，距离测量中都应测定大气温度。

ｅ）　对于输入气象元素值自行改正的测距仪，应将上述采集的气象元素平均值输入仪器后进行测

距。但是，当气象元素值发生变化时（干、湿温度变化值大于１℃、气压变化值大于２ｈＰａ），应

立即输入新值，再测距离。

５．６　偏心观测的要求

５．６．１　距离测量时，一般不作偏心观测，若必须进行偏心观测时，则要测定归心元素。最大偏心距离不

应超过５ｍ。

５．６．２　在标上观测时，用经纬仪盘左、盘右进行投影测定仪器归心元素，三个投影面交角约为６０°或

１２０°。如因地形限制也可在交角约为９０°的两个位置上连续投影２次（２次之间要稍改变仪器位置）。

５．６．３　在投影纸上，除标石中心外，其他各投影中心均应描绘两个观测方向，其中一个最好是观测零方

向。描绘方向与观测方向角度之差应小于２°。

５．６．４　距离测量后，测定归心元素１次，角度元素量至１５′，长度元素应量至毫米，投影示误差三角形边

长，不超过５ｍｍ。

５．６．５　地面上进行大偏心观测时，应用经检定过的钢尺量取偏心距２次，量至毫米，可取其中数。偏心

角观测两测回，较差应小于或等于１０′。

５．７　成果记录的要求

５．７．１　记录方式

中、短程光电测距的外业记录，按记录载体分为电子记录和手簿记录两种方式，应优先采用电子记

录，在不适宜电子记录的特殊地区亦可采用手簿记录。

５．７．２　记录项目

距离测量的外业记录应包括：观测日期、观测时间、点名（点号）、往返测号、仪器型号及编号、仪器

高、棱镜高、原始距离读数、气象元素读数值、垂直角观测数据等项目。

５．７．３　电子记录要求

电子记录参照ＣＨ／Ｔ２００４和相关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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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４　手簿记录要求

５．７．４．１　原始观测数据和记录项目，应现场记录在测量手簿上，不能撕毁手簿中的任何一页。

５．７．４．２　现场记录数字和文字书写应准确、清楚，记错处应整齐划去，在上方另记正确的数字和文字，

不能涂擦。对超限或其他原因划去的成果应注明原因和重测成果所在的页数。书写的文字、符号和计

量单位均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

５．７．４．３　在现场距离测量中，每测回要记全数一次，厘米和厘米以下的数值不得更改。米和分米读数，

在同一距离的往返测量中，只能更改一次。

５．７．５　观测记录的整理和检查

观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和检查外业观测手簿。检查手簿中所有计算是否正确、观测成果是否

满足各项限差要求。确认观测成果全部符合本规范规定之后，方可进行外业计算。

５．８　观测成果的重测和取舍

５．８．１　凡超出表４所列限差的观测成果，均应进行重新测量。

５．８．２　当一测回中读数较差超限时，可重测２个读数，然后去掉大小孤立值，再取平均值。重测超限

时，整测回应重新观测。若反复超限，应分析原因，改日重测。

５．８．３　当测回间较差超限时，若两两分群，该时段应重测；若只有一个孤立值，则重测一测回。重测量

不能过半。否则重测整时段的所有测回。

５．８．４　往、返测（或不同时段）较差超限时，应分析原因后，重测单方向的距离，若重测还是超限，重测

往、返两个方向的距离。

６　距离计算

６．１　各项距离修正值的计算

６．１．１　气象修正值按式（５）计算：

Δ犇狀犻 ＝犇′（狀０－狀犻）×１０
－６ …………………………（５）

　　式中：

Δ犇狀犻———气象修正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０———仪器气象参考点的群折射率；

狀犻———测量时气象条件下实际群折射率。

其中：

（狀０－１）＝ ２８７．６０４＋
３×１．６２８８

λ
２ ＋

５×０．０１３６

λ（ ）４ ×１０
－６ ……………（６）

（狀犻－１）＝ （狀ｇ－１）
２７３．１６犘

（２７３．１６＋狋）×１０１３．２５
－
１１．２７×１０

－６

２７３．１６＋狋
×犲 ……………（７）

　　式（６）和式（７）中：

λ———测距光源真空中波长，单位为微米（μｍ）；

狀ｇ———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光的群折射率；

狋———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犘———气压，单位为百帕（ｈＰａ）；

犲———水蒸气压，单位为百帕（ｈＰａ）。

其中：

犲＝犈－犮（狋－狋′）犘 …………………………（８）

犈＝１０
［犪狋′／（犫＋狋′）］＋０．７８５８ …………………………（９）

　　式（８）和式（９）中：

狋———干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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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湿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犘———气压，单位为百帕（ｈＰａ）；

犈———饱和水蒸气压，单位为百帕（ｈＰａ）；

犪、犫、犮———系数，其取值如表６所示。

表６　系数值

系　　数 湿球未结冰 湿球结冰

犪 ７．５ ９．５

犫 ２３７．３ ２６５．５

犮 ０．０００６６２ ０．０００５８３

　　根据不同的测距精度要求，可使用仪器说明书给出的气象改正公式和采集相应的气象元素或直接

输入仪器或另行计算。

６．１．２　折光系数改正按式（１０）计算：

Δ犇狀２ ＝－（犽－犽
２）犇

３

１２狉２
…………………………（１０）

　　式中：

Δ犇狀２———折光改正值，单位为米（ｍ）。

注：１０ｋｍ以上的距离作此项改正。

６．１．３　精测频率变化距离修正值按式（１１）计算：

Δ犇犳 ＝
犳０－犳

犳０
·犇′ …………………………（１１）

　　式中：

Δ犇犳———频率变化距离修正值，单位为米（ｍ）；

犇′———距离观测值，单位为米（ｍ）；

犳０———测距仪标称精测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犳———测距仪实际精测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注１：测距仪标称精测频率犳０ 由仪器说明书给出，实际精测频率犳由仪器检定书给出。

注２：当Δ犳＝犳０－犳＜±１０Ｈｚ时，不进行此项改正。

６．１．４　周期误差修正值按式（１２）计算：

Δ犇犃 ＝犃ｓｉｎφ０＋
２犇′

λ
×３６０［ ］° …………………………（１２）

　　式中：

Δ犇犃———周期误差修正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犃———周期误差的振幅，单位为毫米（ｍｍ）；

φ０———周期误差的初相角，单位为度（°）；

λ———测距仪精测调制波长，单位为米（ｍ）。

注：周期误差的振幅犃，初相角φ０ 由检定证书中给出。若周期误差的振幅犃大于测距中误差绝对值的槡２倍时，应

进行此项改正。

对于脉冲式测距仪不进行此项改正。

６．１．５　仪器加常数和乘常数修正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加常数修正值按式（１３）计算：

Δ犇犓 ＝犓 …………………………（１３）

　　乘常数修正值按式（１４）计算：

Δ犇犚 ＝犚·犇′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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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犓———仪器的加常数，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仪器的乘常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注１：仪器的加、乘常数是由测定多条已知距离，经过频率、气象、周期误差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其值由检定证书

给出。

注２：仪器的加常数是测距仪加常数与反射镜加常数的和；测量时测距仪和反射镜等设备应配套使用，若配套设备

改变，应重新检定仪器常数。

在测距仪检定中，若距离进行了频率改正后，多段归算结果，若乘常数｜犚｜＞１×１０
－６，应首先检查

气象元素取样是否正确，测频和公式应用是否有误，若以上正常，应在不同基线段或不同基线场上进行

比测。测试结果和上述结果一致时，所测乘常数有效。频率和乘常数改正同时进行。

若距离进行频率改正后，归算结果，乘常数｜犚｜＜１×１０
－６，则只进行频率或乘常数单项改正。

６．１．６　经过气象、频率、周期误差、加常数、乘常数修正后的斜距，才能归算为水平（或参考椭球面上）

距离。

６．２　测量距离的几何改正

６．２．１　偏心设站测量的归心修正值按如下公式计算：

ａ）　当偏心距离犠≤０．３ｍ时，按式（１５）计算：

Δ犇犠 ＝－犠·ｃｏｓθ－犠′·ｃｏｓθ′ …………………………（１５）

　　式中：

犠———测站的偏心距，单位为米（ｍ）；

θ———测站的偏心角，即测站偏心距与观测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

犠′———镜站的偏心距，单位为米（ｍ）；

θ′———镜站的偏心角，即镜站偏心距与观测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

ｂ）　当偏距犠＞０．３ｍ的大偏心观测时，水平距离的计算按式（１６）计算：

犇０ ＝ 犇
２

犠 ＋犠
２
－２犇犠犠ｃｏｓ槡 θ …………………………（１６）

　　式中：

犠———观测站的偏心距，单位为米（ｍ）；

θ———观测站的偏心角，单位为度（°）；

犇犠———偏心观测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ｍ）。

６．２．２　经过各项修正以后，测量距离犇化算为水平距离或化算到参考椭球面上，按如下公式计算：

ａ）　对于３ｋｍ以内的短距离，用两端点间高差计算水平距离按式（１７）计算：

犇１ ＝ 犇２－Δ犎槡
２ …………………………（１７）

　　ｂ）　对于３ｋｍ以上测量距离犇，首先化算为两端点间的直线弦长犇０，按式（１８）计算：

犇０ ＝犇－犽
２ 犇

３

２４狉２
…………………………（１８）

　　对于中、短程距离（犇＜１５ｋｍ）此项可以忽略，犇０≈犇；再将两点间的直线弦长犇０ 化算到参考椭球

面上的弦长犇１，按式（１９）计算：

犇１ ＝
犇
２

０－（犎２－犎１）
２

（１＋犎１／狉）（１＋犎２／狉槡 ）
…………………………（１９）

　　将参考椭球面上的弦长化算为参考椭球面上的弧长，按式（２０）计算：

犇２ ＝犇１＋
犇
３

１

２４狉２
…………………………（２０）

　　上面各式中椭球高程是以正常高高程代替；正常高高程可以从水准测量或三角高程测量中获得。

椭球高程在高等级大地测量中才应用，而在低等级或短程测量中椭球高程和正常高高程之间差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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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不计。

６．２．３　利用测量天顶距将距离化算到参考椭球面上，按如下公式计算：

ａ）　先将测量距离化算为直线弦长。对于中、短程（＜１５ｋｍ）距离，该项改正可忽略，测量距离近

似等于直线弦长。

ｂ）　将直线弦长（即斜距）进行倾斜改正，化为水平距离，按式（２１）计算：

犇Ｈ１ ＝犇０ｓｉｎ犣１－
犇
２

０
（２－犽）

４狉
ｓｉｎ２犣１ …………………………（２１）

　　ｃ）　将犇Ｈ１改算到参考椭球上的弦长，按式（２２）计算：

犇１ ＝犇Ｈ１（１－犎１／狉） …………………………（２２）

　　ｄ）　将参考椭球上的直线弦长化算为弧长，按式（２３）计算：

犇２ ＝犇１＋
犇
３

１

２４狉２
…………………………（２３）

　　以上各式中：

犇Ｈ１———测点Ｐ１～Ｐ２ 处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ｍ）；

犣１———测点Ｐ１ 处的天顶距，单位为度（°）；

犎１———测点Ｐ１ 的正常高高程，单位为米（ｍ）。

６．２．４　利用观测天顶距和斜距计算高差按如下公式：

ａ）　单向观测，按式（２４）计算：

犎２－犎１ ＝犇０ｃｏｓ犣１＋
（１－犽）

２狉
（犇０ｓｉｎ犣１）

２…………………………（２４）

　　ｂ）　对向观测，按式（２５）计算：

犎２－犎１ ＝犇０／２（ｃｏｓ犣１２－ｃｏｓ犣２１） …………………………（２５）

　　上两式中：

犣１２———Ｐ１ 到Ｐ２ 测点的天顶距，单位为度（°）；

犣２１———Ｐ２ 到Ｐ１ 测点的天顶距，单位为度（°）。

６．２．５　参考椭球面上长度犇１ 归算到高斯平面上的长度犇ｇ，按式（２６）计算：

犇ｇ＝犇１ １＋
狔
２

ｍ

２狉
２

ｍ

＋
（Δ狔）

２

２４狉
２［ ］
ｍ

…………………………（２６）

　　式中：

Δ狔———测线两端点横坐标差，Δ狔＝狔犼－狔犻，单位为米（ｍ）；

狔ｍ———测线两端点横坐标之平均值，狔ｍ＝１／２（狔犼＋狔犻），单位为米（ｍ）；

狉ｍ———参考椭球上测线中点的平均地球半径，单位为米（ｍ）。

６．２．６　水平距离化算到其他任意高程面上的长度，按式（２７）计算：

犇ｓ＝犇１（１－犎′ｍ／狉Ａ） …………………………（２７）

　　式中：

犇ｓ———任意高程面上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犎′ｍ———该水平距离两端点到任意高程面的高程平均值，单位为米（ｍ）；

狉Ａ———法截线的曲率半径，单位为米（ｍ）。

其中：

狉Ａ ＝ 槡犖犕 １－
１

２
犲′２ｃｏｓ２βｍｃｏｓ２（ ）α …………………………（２８）

　　公式（２８）中：

犕 、犖———分别为测距边中点的子午圈和卯酉圈半径，单位为米（ｍ）；

犲′———所采用的椭球偏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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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ｍ———测距边中点纬度，单位为度（°）；

α———测距边的方位角，单位为度（°）。

６．３　测量距离的精度评定

６．３．１　单向观测距离的精度评定

根据测距仪器精度、测距时安置、使用和环境条件，分析测距误差源的大小估算测距精度。

测距中误差公式采用经验公式（２９）：

犿０ ＝±（犃＋犅×犇） …………………………（２９）

　　式中：

犃———固定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犅———比例误差系数，单位为毫米每千米（ｍｍ／ｋｍ）。

其中：

犃＝ ［犿
２

１＋犿
２

２＋犿
２

３＋犿
２

４＋犿
２

５
］１／２ …………………………（３０）

犅＝ ［犿
２

６＋犿
２

７＋犿
２

８＋犿
２

９
］１／２ …………………………（３１）

　　式（３０）和式（３１）中：

犿１———加常数测定误差，由检定证书给出；

犿２———相位均匀性误差，由检定证书给出；

犿３———周期误差测定中误差，由检定部门给出；

犿４———对中误差，由采用的对中方式决定（见表３）；

犿５———每一距离观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的中误差，用式（３２）计算：

犿５ ＝±
［犞犞］

狀（狀－１槡 ）
…………………………（３２）

　　式中：

犞———每次读数与读数中数之差；

狀———读数次数；

犿６———乘常数测定中误差，由检定部门给出；

犿７———折射率计算公式误差，一般取值为０．２×１０
－６；

犿８———精测频率的漂移和测定相对中误差；

犿９———气象代表性误差，与大气状况和测线通过的地形、地表覆盖物有关，经验取值如表７。

表７　气象代表性误差经验取值表 单位为毫米每千米

气象代表性情况 一端测气象 两端测气象

较好 １．０ １／槡２

中等 １．５ １．５／槡２

较差 ２．０ ２／槡２

６．３．２　对向观测距离的精度评定

ａ）　一次测量的中误差，按式（３３）计算：

犿０ ＝±
［犱Ｆ犱Ｆ］

２槡 狀
…………………………（３３）

　　ｂ）　对向观测的平均值中误差，按式（３４）计算：

犿ｄ＝±
１

２

［犱Ｆ犱Ｆ］

槡狀
…………………………（３４）

　　ｃ）　相对中误差，按式（３５）计算：

犿ｄ

犇１
＝

１

犇１／犿ｄ
…………………………（３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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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公式中：

犱Ｆ———化算到同一高程面的每对水平距离之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对向观测差值的个数，狀≥４；

犇１———水平距离的平均值。

７　测距资料的整理与上交

７．１　资料的整理

经过检查验收后的中、短程测距成果，应清点整理、装订成册、编制目录，开列清单，上交资料管理

部门。

７．２　上交资料的范围

上交的资料应包括：

———测距仪、经纬仪等仪器和气象仪表的检定资料；

———水准仪、水准标尺检验资料及标尺长度改正数综合表；

———距离观测手簿、磁带、磁盘、光盘等能长期保存的其他介质；

———距离观测成果表和各项改正数计算资料；

———验收报告。

８　测距仪的维护和保养

８．１　测距仪在使用、运输、贮放中应注意防潮、防尘、防雨和防日晒。一般不宜在４０℃以上高温和

－１５℃以下低温的环境中使用和贮放。

８．２　使用期间，严防雨淋。若被少量淋湿，应立即用干净的软布擦干。并在使用后放置通风处晾吹一

段时间，方可装箱存放。

８．３　每次使用后，应对箱体和仪器用软布擦试、除尘、除潮、取下内部电池，检查配备件是否齐全。

８．４　仪器贮放时，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干燥阴凉的地方，贮箱内放置防潮防霉剂。对于长期存放的仪

器，应定期（最长不超过一个月）通电（半小时以上）驱潮、维护、保养，同时检查仪器工作是否正常。

８．５　测距仪的专用蓄电池贮放时应按其说明书处理。对于常用的镍镉蓄电池，必须充足电存放，并且

在存放期间定期充电。

８．６　不宜使用强挥发性的溶液或其他有机溶剂清洁仪器。一般使用无水乙醇和乙醚（６∶４）混合液，用

脱脂棉签擦洗。

８．７　 在使用中，严禁非维修人员拆卸仪器各个部件和任意调整不应调整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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